认表-7.11-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/2.0.0

认证证书恢复申请表

	持证人名称
	

	生产厂名称
	

	生产厂地址
	

	联系人电话
	

	申请恢复的认证证书编号
	

	持证人声明

我方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，根据CSP要求：

a)停止使用认证证书，未利用认证证书或认证合同进行误导性的宣传或声明；

b)对现有的或潜在的所有相关采购方明示认证证书被暂停的状态；

c)未在暂停认证的产品上加施认证标志，封存认证标志；

d)对存在潜在缺陷的认证产品采取纠正措施，适当时召回处理；

e)同时保存上述记录。

	整改情况简述(可另附页)：



	不符合产品处置措施, 对存在潜在缺陷的认证产品，适当时采取的召回处理措施（如未采取召回处理应注明原因）:



	希望恢复认证证书的工厂检查和/或抽样检测的时间：


认证中心联系方式——中心网站：www.tcspbj.cn    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1号   邮 编：100048
防盗报警/警用通信/网络安全产品认证、服务认证：010-68773779   
道路交通安全/DNA试剂产品认证：010-68775386

身份识读/刑事技术/安全检查/视频技术产品认证：010-88513168

实体防护产品认证：010-68775159

持证人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 
日       期：

以下部分由认证机构填写：

	认证申请评审人员意见：
	签字：        日期：

	认证技术部意见：
	签字：        日期：


